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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农业保险市场需求调查报告》。

② 协同有协作协调、和谐一致、相互配合、团结统一等意思,区别于论文后面的协同学和协同度,协同学理论和协同度模型中包含协

同这一概念。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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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协同学理论构建SAR模型,量化并分析了2004-2014年我国政策性农

业保险主体利益的协同度。结果表明,我国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
是各主体利益协同度仍然较低,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政府财政补贴对

提高主体利益协同度有着重要作用,包含农业保险深度和宽度指标的农业保险公司利益协

同度是主体利益协同度的“短板”。由此建议政府坚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效

率;保险公司扩大保障范围,提高农业保险投保率;提高农户投保热情,积极反馈市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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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自2004年试点以来发展较为迅速,2009年已经基本覆盖全国所有省区,成
为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2013年共实现保费收入306.7亿元,同比增长27.4%,为2.14亿农户

次提供风险保障近1.4万亿元,为3367万户次提供赔偿208.6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亚洲第

一的农业保险市场①。但是必须看到,在市场信息不完善的情况下,农业保险主体忽视整体利益,过
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产生道德风险和败德行为,这是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行效率低下、市场

供需不足的深层次原因[1-2],也可以说政策性农业保险主体利益不协同② [3]。各主体能否实现利益协

同不仅关系到农业保险政策的绩效评价,也会影响该政策的顺利实施,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也引起了

广大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该方面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且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博弈论

方法分析农业保险主体利益路径选择问题[4-8],主要认为在农业保险实施过程中各主体为追求自身利

益而相互博弈,政府出局情况下,参保群体和保险公司双方利益不可能同时出现最优,政府介入情况

下,政府补贴可以实现三方利益的均衡;二是根据农业保险主体或行为特征分析三方利益的最优选

择[9-11],主要认为参保者尤其是农户具有脆弱性和高风险性,亟须农业保险的保障,而保险公司以追求

利润最大化为首要原则,农业保险的高赔偿率和高成本往往导致保险公司利润损失,因此供给意愿不

强,而政府为保障社会利益必须要实施农业保险,最终政府提供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实现三方利益协同。
当前研究强调了参保者参保、保险公司投保前提下政府财政支持在主体利益协同中的作用,对协

调各主体利益和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但是由于大部分研究以定性分析为

主,缺乏数据和有效的实证检验,可能忽略了两个问题:第一,在政府财政支持的现实背景下,目前农

业保险主体利益是否实现了协同,该如何度量和评价? 第二,孤立地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

不符合现实和理论需求,那么该如何系统研究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问题? 事实上,随着各主体联系

日益紧密,可以将政府、保险公司和参保者利益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进行研究[12],而针对开放系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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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利益度量和研究问题,可以应用协同学理论,该方法已经比较成熟。协同学兴起于20世纪70
年代,由德国物理学家H·哈肯教授提出,该理论主要研究开放系统通过内部各要素、各系统协调合

作并形成有序结构的规律和机理,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系统中的各要素、各系统的协调合作;二是系

统内部各子系统由杂乱无序到协调一致引起系统质变,系统从一种无序状态到达另一种相对稳定状

态。当前协同学在物理、化学、计算机、军事、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农业保险领

域,相关研究还比较少,国外学者 Mirrless、Grossman等、JohnDunacan等运用协同学理论对保险学

中不对称问题进行分析[13-15],国内学者更多地运用协同学理论研究企业管理、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供
应链演化等方面。初春运用协同学理论分析我国保险―经济系统演化协调的内在过程和规律,认为

系统的持续演化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6],黄亚林等对我国2004─2011年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

各主体利益进行了评价,认为各主体利益一定时间内关联度不强,处于低有序发展状态,但文章在模

型选取序参量上,值得进一步商榷[17]。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协同学理论,构建协同度

(SAR)模型分析2004-2014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问题。

  一、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1.理论分析

协同学基本原理和主要思想是序参量、伺服原理和自组织能力:在系统临界过程中,系统参数按

照衰减快慢可分为快变量和慢变量,衰减速度慢或几乎不衰减的变量是序参量,它可以描述系统宏观

有序程度,反映新结构的形成[18]。序参量形成以后,可以支配其他子系统,这就形成了伺服过程。协

同学研究系统由无序状态到有序状态的演化,各系统的协同作用也是系统的自组织能力。政策性农

业保险系统分为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三个子系统①,根据伺服原理,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运行如图1
所示。涨落表示系统宏观量的瞬时值偏离了平均值而出现起伏,是系统有序发展的动力,农业保险实

施过程中产生“涨落”,政府投入政策、资金来加以引导和控制,农业保险公司和农户把政府投入进行

分配,相互协作,最终保障政策的顺利实施,尤其是实现农户利益。政策实施结果由市场进行反馈,与
输入进行比较,进而影响政策制定。

图1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运行过程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等各子系统通过非线性的相互关

系,使子系统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最终使整个系统在宏观上有序,达到农业保险保障农户收入,稳定

农业生产的目的。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各子系统需有明确的定位和分工。
(1)政府的定位和分工。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本文主要讨论中央政府。农业保险是国

家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属于世贸组织允许的“绿箱政策”,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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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实政府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另外参保者不仅包括农户,还包括一些农业组织和团体,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将政

策性农业保险主体主要划分为政府(中央)、保险公司和农户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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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和准公共品特性及农业保险赔付率高等因素,农业保险实施面临“供需双

冷”局面,这就需要中央政府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中央政府主要体现政策导向性,提供政策设计和

资金保障,引导农业保险从无序走向有序。农业保险推广中会产生许多“涨落”,中央政府需合理处

置。在推广农业保险政策的同时,应加大财政补贴,减少农户成本支出,弥补保险公司亏损。对农业

保险政策的实施加大监管力度,提高补贴资金使用效率,杜绝政策实施过程中“损农”、“坑农”现象。
另外,根据农业保险市场反馈结果,借鉴国外农业保险政策实施的先进经验,不断创新农业保险制度,
增加农业保险品种,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保险政策。

(2)保险公司的定位与分工。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市场的供给者,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农业保险

市场占有率,增加企业收入。在财政补贴支持下,保险公司作为系统中的“转化器”,应严格贯彻落实

中央、地方关于农业保险的各项政策,合理地输出给农户。在市场上提供符合农户需求的保险品种,
扩大投保范围;合理收取保费,降低农户准入门槛,提高保费额和服务水平,增加农户投保率;依法推

广农业保险,保障农户和国家利益。保险公司在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对促进系统有序发展至关重要。
(3)农户的定位与分工。农户是农业保险市场的需求者,也是农业保险政策的最终承担者,其主

要目的是通过参保,降低自身农业经营风险,稳定收入。在政府和保险公司的推广下,农户承担着“转
化器”的最终作用,把各种输入转化为有序的输出,进而影响政府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总体上,农民在

系统中主要定位有:①诉求输出。针对农业保险制度设计、理赔过程、保险标的等内容都可以有合理

诉求,并通过市场反馈。②抑制道德风险。遵守政府和保险公司的有关规定,合理投保。③协作共

赢。与保险公司相互协作,共同推动农业保险政策协调发展。
(4)政府、保险公司与农户的协同方式。协同方式主要包括并行协同、串行协同和混合协同三种

方式。本文认为农业保险实施过程中,保险公司和农户是保险市场的主要参与者,虽然政府支持对农

业保险发展至关重要,但在市场经济中,应主要起引导和辅助作用,因此本文采用混合协同方式,即保

险公司主体和农户主体处于平等状态,政府一方处于辅助地位。协同方式如图2所示。

图2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协同方式

2.模型构建

孟庆松等在协同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复合系统的协同度模型[19]。复合系统是由不同属性的

各子系统及各要素相互协调、相互作用形成的,寻求整体目标最优化和各系统最终的和谐一致。政策

性农业保险系统是由不同属性的各子系统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构成的复合系统,因此可以利用复合系

统模型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度模型,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度模型可以定义为农业保

险系统各子系统和谐一致、相互配合的程度。借鉴孟庆松等人方法,建立如下模型。
(1)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设复合系统S={S1,S2,...,Sj},j=1,2,…,k       (1)

式(1)中,Sj 表示复合系统S 的第j个子系统,S1、S2、S3 分别表示政府子系统、保险公司子系统、

农户子系统的状态参量,而Sj={sj1,sj2,...,sjk},sjk表示Sj 的序参量,理解为子系统Sj 的运行状态。

假定n≥2,βjk≤sjk≤αjk,k∈[1,n],那么称βjk为序参量的下限值,而αjk为序参量的上限值。假设描述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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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态指标有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那么存在两种情况:当其运行状态指标为正向指标时,其取值

越大,则表示子系统有序程度越高;当运行状态指标为负向指标时,取值越小,则表示子系统有序程度

越高。模型合理的关键在于序参量上下极限值的选取和系统各指标的选取,可以根据数据的可获得

性和系统实际情况来确定。
(2)子系统有序度模型。假设存在正向指标集p

-
和负向指标集q

-
,那么序参量sjk的有序度为

式(2):

fj(sjk)=

sjk-β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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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k∈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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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k∈q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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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ü

þ

ý

ï
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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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式(2)可以看出fj(sjk)取值范围为[0,1],值越接近1,说明序参量对子系统有序“贡献”就越

大。另外,序参量对子系统有序程度的贡献可以通过fj(sjk)来完成,系统总体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序

参量数值的大小和它们的组合形式,由序参量的组合形式可以表示fj(sjk)的集成,即可以通过几何

平均法求子系统的有序度,如式(3):

fj(sj)=
n

∏
n

j=1
fj(sjk) (3)

式(3)表示,fj(sj)越大时,sjk对系统有序“贡献”越大,系统有序度也就越高,反之,fj(sj)越小时,

sjk对系统有序度作用就越小,系统有序度就越低。
(3)政策性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度模型。根据式(3),假设在特定时刻t0,政策性农业保险子系

统有序度为fjt0(sj),在农业保险发展演化过程中的特定时刻tj,政策性农业保险子系统有序度为fj

tj(sj),那么可以定义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协同度(synergyofagentrevenues,SAR)模型为式

(4)和式(5):

SAR=θ
n

∏
n

j=1
[ftjj(sj)-ft0j(sj)] (4)

其中θ=
min

j
[fjtj(sj)-fjt0(sj)≠0]

min
j
[fjtj(sj)-fjt0(sj)≠0]

 j=1,2,3; (5)

从式(4)可以看出:

SAR 取值范围为[-1,1],取值越接近于1,系统整体上协同度越高,取值越小于1,系统整体上

协同度越低。

fjtj(sj)-fjt0(sj)表示子系统fj 在时间段[t0,tj]内系统有序度的变化幅度,在fjtj(sj)-fjt0
(sj)>0时,系统协同度为正。

如果系统在tj 时刻呈现无序状态,那么政策性农业保险主体利益系统度取值范围在[-1,0]。

  二、模型分析

  1.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序参量确定

实际应用中,各子系统序参量通常选择对子系统有重要影响或者起决定性作用的指标,并且坚持

具有可操作性、数据可量化和评价数量不宜过多的原则[20]。政府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目的是缓解农

业风险,保障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稳定,因此选取财政补贴、家庭农业收入和保险品种产量等指标①,
农业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指标可以选择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农业受灾赔偿

支出、农业保险深度和宽度等,农户参与农业保险以预期收益为目的,指标可以包括农业保费支出、农
业受灾损失、农业受灾赔付率等。

33

① 尽管当前农业保险对作物生产、农民收入是否有显著影响仍存在争议,但在理论上有显著影响是成立的,实证分析的不成立恰恰

说明了农业保险主体利益的不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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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选取13项指标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序参量,其中保险品种产量指标主要选

择了水稻、小麦、棉花和猪肉定基增长速度等指标,水稻、小麦、棉花、猪肉产量在我国农业生产中比重

大,且纳入投保时间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中家庭农业收入是家庭农、林、牧、副、渔业收入总和,
同样选取了其定基增长速度为指标。虽然指标选取的多少可能会使模型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

各主体利益主要指标的确定会保证结果不会偏离太多。各指标及其属性描述如表1。
表1 政策性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序参量及属性描述①

子系统 序参量 标记 说明 属性

政府子系统

财政补贴 x11 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金额/亿元 负向指标

家庭农业收入定基增长速度 x12 反映家庭农业收入增长速度/% 正向指标

水稻定基增长速度 x13 反映水稻产量增长速度/% 正向指标

小麦定基增长速度 x14 反映小麦产量增长速度/% 正向指标

棉花定基增长速度 x15 反映棉花产量增长速度/% 正向指标

猪肉定基增长速度 x16 反映猪肉产量增长速度/% 正向指标

保险公司子系统

农业赔偿支出 x21 农业受损,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百万元 负向指标

农业保费收入 x22 主要是农户所交保费和政府财政补贴等/百万元 正向指标

农业保险宽度 x23 农业保费收入/农业人口/(元/人) 正向指标

农业保险深度 x24 农业保费收入/农业总产值/% 正向指标

农户子系统

农户所交保费 x31 农户投保费用/万元 负向指标

农业受灾损失 x32 农业成灾面积/千公顷 负向指标

农业受灾赔付 x33 受灾赔偿/农业成灾面积/% 正向指标

  2.数据整理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从2004年开始推广,本文以2004-2014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情况为

研究对象分析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度,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年中国保险年鉴》、《2014年中国统计年

鉴》、《201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农业部、证监会等网站,并对部分数据做了整理。
(1)政府子系统序参量原始数据。其中定基增长速度=t年产量/基期产量×100%,本文以2004

年水稻、小麦、棉花和猪肉产量及家庭农业收入作为基期产量,在家庭农业收入统计时,首先消除了通

货膨胀影响。统计数据如表2。
表2 政府子系统序参量原始数据

年份
财政补贴②/

亿元
家庭农业收入

定基增长速度/%
水稻定基

增长速度/%
小麦定基

增长速度/%
棉花定基

增长速度/%
猪肉定基

增长速度/%
2004 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05 0.00 102.86 100.84 105.97 90.35 96.89
2006 0.00 104.90 101.47 113.61 119.12 98.91
2007 21.50 114.17 103.88 118.86 120.56 91.20
2008 78.44 119.53 107.15 122.31 118.47 98.28
2009 99.70 122.50 108.94 125.19 100.84 104.02
2010 101.50 132.68 109.31 125.26 94.26 107.86
2011 131.30 141.65 112.24 127.68 104.19 107.47
2012 182.72 149.29 114.07 131.62 108.16 113.47
2013 234.95 135.25 113.69 132.6 99.78 116.83
2014 250.70 142.63 115.27 137.22 97.41 120.62
 注:2004-2013年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中国保险年鉴》,2014年数据主要来源

于国家统计局、保监会、农业部网站,并整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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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选取各指标时没有专门区分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贡献,因为,第一,2007-2012年出台的《农业保险试点通知》
及2013年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我国农业保险的方向定位、政策支持,即重点防范“三大口粮”风险,地方按

实际情况推广生猪、棉花等保险,粮食保险以政策性为主;第二,2007年以来,政策性农业保险作用逐年增大,2011-2013年,政
策性农业保险保费、理赔额占农业保险总保费、总理赔额的98%左右,2013年三大粮食保险覆盖率都超过了60%,而商业性农业

保险比例非常低,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作物上,因此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没有明确区分二者贡献。

2004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始试点,主要是在9个试点省区推广地方政府补贴为主的农业保险政策,因此本文将2004-2006年财

政补贴假定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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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保险公司子系统序参量。农业保险公司序参量指标农业广度=农业保费收入/农业人

口,表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农业保险的普及程度和发展程度,农业保险深度=农业保费收入/农业总

产值,表示经济发展中农业保险发展不断加强和深化的过程,统计数据如表3所示。
表3 农业保险公司子系统序参量

年份 农业赔偿支出/亿元 农业保费收入/亿元 农业人口/万人 农业保险广度/(元/人) 农业保险深度/%
2004 2.81 3.77 75705 0.53 0.02
2005 5.67 7.29 74544 0.94 0.03
2006 5.91 8.49 73160 1.09 0.03
2007 32.80 51.80 71496 7.46 0.19
2008 70.00 110.65 70399 15.72 0.33
2009 101.90 133.91 68938 19.43 0.38
2010 100.60 135.68 67113 20.22 0.34
2011 89.00 173.80 65656 26.47 0.37
2012 142.20 240.60 64222 37.46 0.46
2013 208.60 306.70 62961 48.71 0.54
2014 214.60 325.70 61866 52.65 0.56

 注:2004-2013年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中国保险年鉴》,2014年数据主要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保监会、农业部网站,并整理形成。

  (3)农户子系统序参量。根据2007-2012年《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

管理办法>的通知》及2008年《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等
政策相关规定,农户种植业所交保费比例为20%~30%,养殖业保费比例为20%左右,为方便计算,
本文统一规定农户所交保费比例为25%,统计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农户子系统序参量

年份
农业保费
收入/亿元

农户所交
保费/亿元

农业受灾
损失/千公顷

农业赔偿
收入/亿元

农业受灾
赔付率/(元/公顷)

2004 3.77 1.01 16297 2.81 17.24
2005 7.29 1.74 19966 5.67 28.40
2006 8.49 2.00 24632 5.91 23.99
2007 51.80 13.34 25064 32.80 130.87
2008 110.65 27.66 22283 70.00 314.15
2009 133.91 33.48 21234 101.90 479.89
2010 135.68 33.92 18538 100.60 542.67
2011 173.80 43.45 12441 89.00 715.38
2012 240.60 60.15 11475 142.20 1239.22
2013 306.70 76.68 14303 208.60 1457.44
2014 325.70 81.43 13000 214.60 1650.77

 注:2004-2013年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中国保险年鉴》,2014年数据主要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保监会、农业部网站,并整理形成。

3.模型结果

序参量指标应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来选取,指标上限值参照指标未来预测值或者标准值,下限值从

历史数据中选择。本文采用时间序列预测方法和曲线拟合方法估计了指标2018年值作为上限值。
模型结果如表5、表6所示。

表5 序参量有序度

年份 f1(x11)f1(x12)f1(x13)f1(x14)f1(x15)f1(x16)f2(x21)f2(x22) f2(x23) f2(x24)f3(x31)f1(x32)f1(x33)
2004 1.00 0.14 0.30 0.16 0.32 0.26 1.00 0.001 0.0004 0.01 1.00 0.62 0.00
2005 1.00 0.18 0.33 0.26 0.01 0.18 0.99 0.01 0.0058 0.03 0.99 0.36 0.01
2006 1.00 0.20 0.35 0.39 0.94 0.23 0.99 0.01 0.0077 0.03 0.99 0.03 0.004
2007 0.93 0.33 0.42 0.47 0.99 0.03 0.88 0.13 0.0911 0.23 0.88 0.003 0.05
2008 0.76 0.40 0.52 0.53 0.92 0.21 0.73 0.28 0.1992 0.41 0.75 0.20 0.12
2009 0.70 0.45 0.58 0.58 0.35 0.36 0.60 0.34 0.2477 0.47 0.69 0.27 0.18
2010 0.69 0.58 0.59 0.58 0.14 0.46 0.61 0.35 0.2581 0.42 0.69 0.47 0.21
2011 0.60 0.71 0.68 0.62 0.46 0.45 0.65 0.45 0.3399 0.46 0.60 0.90 0.28
2012 0.45 0.81 0.73 0.68 0.59 0.61 0.44 0.62 0.4837 0.58 0.44 0.97 0.48
2013 0.48 0.62 0.72 0.70 0.32 0.69 0.50 0.60 0.6309 0.68 0.29 0.77 0.57
2014 0.45 0.72 0.77 0.77 0.24 0.79 0.55 065 0.6825 0.69 0.24 0.86 0.64

 注:结果由表2、表3和表4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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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子系统有序度

年份 f1(x1) f2(x2) f3(x3)

2004 0.29 0.01 0.08
2005 0.18 0.03 0.12
2006 0.43 0.04 0.05
2007 0.35 0.22 0.05
2008 0.51 0.36 0.26
2009 0.49 0.39 0.33
2010 0.45 0.39 0.41
2011 0.58 0.46 0.53
2012 0.63 0.53 0.59
2013 0.52 0.49 0.50
2014 0.52 0.50 0.51

  注:结果由表5计算所得。

  fj(sjk)和fj(sj)取值范围为[0,1],值越大对系统有序度

“贡献”越大,从表5、表6可以得出:
(1)农业保险各子系统有序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发展

有差异。具体表现为:
第一,政府子系统有序度在2005年以后上升趋势明显,

2012年达到最大值,说明农业保险补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政

府稳定农户收入和农业生产尤其是种植业生产的要求。从表

5可以看出,家庭农业收入定基增长速度、小麦定基增长速度、
水稻定基增长速度与农业保险补贴呈正相关。而财政补贴、棉
花定基增长速度f1(x15)、生猪定基增长速度f1(x16)增长速度

不明显,可见财政补贴、棉花和生猪保险效率不高。
第二,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后,农业保险公司子系统有序

度增长加快,在2006年以后,这种趋势较明显,但总体发展速

度远低于政府子系统和农户子系统。财政补贴增加了保险公司保费收入,2007年以后,保险公司各

子系统发展较有序,但农业保险支出、农业保险宽度和深度等指标仍处于较低水平。当前农业保险公

司保费收入和赔偿额度较低,补偿作用小,农业保险功能不能有效地体现出来。
第三,农户子系统有序度从2007年以后发展较迅速,农户所交保费和农业受灾损失等指标向更

有序状态发展,但是农户受灾损失较大,而农业保险赔率太低,不能满足农户需求,最终从总体上降低

了农户子系统有序度。
(2)农业保险各子系统有序度值仍然较小,农业保险仍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各子系统有序度值

越接近1,系统就越有序,从表6可以看出,农业保险各子系统有序度值仍然较小,这说明在农业保险

实施过程中,各主体协调性、配合性差,农业保险各主体仍处于竞争无序状态。各子系统有序度虽然

都超过了0.5,但值并不高,农业保险并没有完全发挥其作用,另外包括农业保险深度和密度指标的

农业保险公司子系统有序度发展最为缓慢,成为农业保险系统有序度的“短板”,最终可能拉低系统主

体利益协同度。
以2004年为基准,根据式(4)和式(5)求出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度,见表7。

表7 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度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SAR 0.000 0.050 0.053 0.078 0.239 0.265 0.274 0.389 0.450 0.361 0.365

 注:根据公式(4)和(5)求得。

  由表7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度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07年以后,发展速

度明显加快(由2006年的0.053上升为2007年的0.078),但是系统主体利益协同度仍然很低,2012
年协同度达到最大值,为0.450,2014年协同度仅有0.365,表明农业保险各主体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性差,缺乏稳定上升机制,农业保险系统仍处于混沌状态,各子系统未能实现系统从一种无序状态到

达另一种相对稳定状态的转变,这会阻碍农业保险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建立SAR模型度量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度,本文认为尽管当前我国政策性农

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度呈上升趋势,但是协同度非常低,各子系统协调程度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政府加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户收入的目标,但是存在

补贴效率不高等问题。第二,实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农业保险公司子系统有序度上升明显,保费收

入增加,但是农业保险宽度和深度仍然较小,这使得农业保险公司子系统有序度发展最为缓慢。第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增加了农户投保积极性,降低了农户受灾损失,但是农户受灾赔偿率低,不能满足

农户需求。根据本文主要结论,结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实际情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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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坚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提高补贴效率。财政补贴对实现农业保险系统有序发展有促进作

用,政府应坚持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提供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农业保险市场正常运行。
设立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引入绩效考核,专家评估等制度,对农业保险政策各环节进行引导和监督。
出台操作性强的政策法规,依法协调农业保险供需方的利益纠纷,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效率。通

过农业保险市场反馈结果,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依据中国国情,创新农业保险政策。
第二,扩大保障范围,提高农业保险投保率。农业保险公司在遵守相关政策的前提下,因地制宜,

创新农业保险产品,以适应农户不同时期的目标需求,增加农户投保积极性和保费收入。合理设计政

策性农业保险合同,降低农户准入门槛,优化合同条款,保障双方利益。采用承包到户和理赔到户的

“双到户”模式,加大农业受灾赔偿标准,提高保险服务水平。引入智能系统实现保险公司和农户信息

的双向透明,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第三,增加投保热情,积极反馈市场结果。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利于缓解农业受灾风险、稳定农户

收入,农户应转变思想观念,了解农业保险政策,减少农业保险排斥,增加投保积极性。在投保过程

中,遵守合同规定,减少道德风险———多重投保和骗保等行为。同时,合理运用合同法规,有效参与和

监督农业保险公司政策实施。针对骗取财政保费补贴、强制农户投保等违规行为以及农业保险政策

实施结果,要有效表达自身诉求,以推动农业保险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保障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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